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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绕开失联私募这颗雷

失联者半数违约
继北京商报记者在 《失联的私募基

金》中报道9家在京私募，中元宝盛、融易
融、 华天国泰3家私募公司早已出现兑付
危机被曝光后， 经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
失联私募名单中，银河瑞盈投资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瑞盈”）、中融坤
瑞（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幸汇财富
（北京） 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也早已出
现无法兑付收益、“跑路”， 甚至已有公司
高管自首的情况，也就是说目前失联私募
名单中已有半数公司“出事”。

银河瑞盈投资者张女士（化名）对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2014年我与银河瑞盈
签订的为期一年的理财产品合同，本应在
今年3月到期，但2月就已经出现了无法兑
付收益的情况， 当时银河瑞盈工作人员
称，因产品项目方万景旅游集团、澳华绿
园国际食品公司资金链断裂，因此难以兑
付。没过多久，银河瑞盈的总经理也向经
侦部门自首，警方以非法集资的罪名将其
扣押， 投资者在上半年已经陆陆续续报
案。据了解，现在该案件已经被检察院受
理了”。

此外，记者搜索发现今年6月，北京电
视台科教频道也报道了银河瑞盈投资者
血本无归的新闻，受害者袁先生是听从银
行理财经理的推荐，决定购买银河瑞盈的
理财产品， 该款产品承诺的年收益达到
8%，因为信任银行渠道，袁先生一次性投
资了100万元。据张女士称，银河瑞盈延期
兑付的资金量多达3.5亿元。

除银河瑞盈外，中融坤瑞也早在今年
上半年就已出现违约兑付，在天涯论坛上
投资者霍女士曝出，经中融坤瑞业务员推
荐， 他在去年2月购买了华创证券作为资

金托管定向投资 “中铁信托312号三明林
业单一资金信托”项目，但一年后合同到
期中融坤瑞却一再延期，霍先生随后查证
发现产品的托管方、项目以及担保行均属
于伪造。

记者从另一位中融坤瑞投资者王先
生口中了解到，他也同样买了合同形式包
装成信托产品的“科林泰富定向资产管理
信托计划投资基金”，该产品在今年3月到
期，也遭遇利息和本金无法兑付的情况，
今年 “五一” 假期该公司就已人去楼空
了。6月王先生与多位投资者以中融坤瑞
涉嫌非法集资的罪名向警方报案。 王先
生告诉记者，经他考察发现，合同中所写
的抵押物湖北荆州林地的产权实际上是
假的，银行担保也是伪造的，中融坤瑞的
投资者目前至少有50人， 涉案资金超过
3000万元。

今年5月， 多家媒体也曝出私募平台
幸汇财富陷入兑付危机的消息，当时多名
投资者反映，自去年11月起该平台就已出
现无法按期兑付收益的情况，董事长杜奎
英的下落也是扑朔迷离，该平台未兑付金
额高达2.5亿元， 涉及投资者400余名，目
前朝阳区经侦大队已立案侦查。

踩雷者可三方面维权
基金业协会披露的12家失联私募名

单，在市场上引发广泛讨论，如果投资者
购买了失联、跑路的私募公司产品，该如
何追讨、维权呢？

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德怡提
醒投资者 ，根据私募股权基金合同的约
定 ， 基金公司或任何合伙人变更地址
的 ，均应当及时发出通知 。基金公司失
联 ，必然导致投资人无法向基金公司主
张权益， 甚至在发生诉讼时无法送达传

票。 上述信息可以证明相关基金公司已
经丧失商业信誉， 投资人的合同目的已
不能实现。

王德怡建议投资者， 尽管有些基金
兑付时间尚未到期， 投资人亦可以及时
提起诉讼或仲裁， 请求人民法院及时采
取冻结措施。 投资者也可向证监部门进
行投诉，由证监部门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对情况严重或涉嫌犯罪的，应由公安机关
立案侦查。

“投资者遇到失联私募， 应依据实际
情况进行维权。比如，若投资者是通过第
三方代销机构购买的私募产品，要看双方
是构成金融服务法律关系还是代销法律
关系，前者投资人可以基于侵权法律关系
要求第三方承担责任，后者代销关系下第
三方不直接承担责任；如果投资者是通过
私募基金管理人直接购买的产品，可以根
据合同约定进行维权。” 格上理财研究员
王萌萌表示。

钱景财富董事长兼CEO赵荣春建议
从三个方面维权：一是先分清楚自己与失
联方的关系，这主要是考虑第三方是否主
动推介、是否影响投资者决策、是否收取
费用的问题， 如果是金融服务法律关系，
由第三方承担责任。如果只是普通的代销
关系，投资者一般只能要求私募机构承担
责任；二是投资者如果是通过私募直接购
买基金，建议咨询专业的法律顾问，因为
这要涉及“民刑”几个层面的问题；三是与
当地证监局取得联系。

不过，王德怡也坦言，由于基金公司
失联，投资者如果通过法律起诉，会遇到
许多麻烦，譬如采取诉讼途径，私募跑路
连法院传票都无法送达。此外，很多投资
者手中除了一份投资合同和转款凭证之
外， 很难收集到关于基金管理人违约处

理基金事务的证据， 存在证据不足的风
险。此外，由于受害人众多 ，可供执行的
财产非常少， 导致即便胜诉也难以追回
钱款。

重点考察“五不”
在鱼龙混杂的私募行业中，假私募机

构集资诈骗、卷款跑路事件频发，很多老
百姓为此交了高昂的学费，那么作为普通
投资者该怎样鉴别真假私募呢？ 对此，北
京商报记者综合多位专家和分析师为投
资者们总结出“五不”考察方法。

第一 ，私募不能公开募集 ，这条规
定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与非法集资类
犯罪最根本的区别 。《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明
确指出，私募基金管理人、私募基金销售
机构不得向合格投资者之外的单位和个
人募集资金，不得通过报刊、电台、电视、
互联网等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 、报告
会 、分析会和布告 、传单 、手机短信 、微
信、博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向不特定对
象宣传推介 。赵荣春表示 ，如果遇到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的私募机构 ，那基本
就是骗子。

第二，私募投资门槛不低，按照规定
私募基金的募集对象是少数的特定投资
者，因此，单个投资者的投资额不能低于
100万元， 而面对普通老百姓发行的投资
门槛低则几万元高则几十万元等标准不
一的产品，投资者需要重点考察。

第三，不承诺保本保收益，《办法》第
十五条规定 ，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
金销售机构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
不受损失或承诺最低收益。因此，在签订
私募股权投资合同过程中不应有明确的
还本付息的约定。 如果私募基金的发起
人向投资人许诺保底收益，那就是涉嫌违
法了。

第四，募集不得超人数限制，事实上
私募对投资人人数有严格的限制， 以股
份公司设立的，投资者人数（包括法人和
自然人 ）不得超过200人 ；以有限公司形
式设立的，投资者人数（包括法人和自然
人）不得超过50人；以合伙制形式设立的，
合伙人人数（包括法人和自然人）不得超
过50人，这是区分是否属于非法集资的关
键点。

第五，不拿备案当幌子， 记者注意到
虽然私募基金公司已经开始实行备案制，
但由于门槛并不高， 中小私募均可以登
记， 这反而成为不少非法私募又一伪装
“正规”的手法。王德怡提醒投资者，私募
基金登记备案证明、证书和相关公示信息
权仅表明该私募基金管理人已履行相关
登记备案手续，不构成对私募基金管理人
投资能力、持续合规定情况的认可，不作
为基金财产安全的保证。如果有私募把在
协会备案的资格当做自己的一种信用保
证，投资者不能盲目轻信。

北京商报记者 苏长春

基金业协会日前披
露的一纸失联私募公司
名单，让正在享受监管红
利的私募行业掀起了不
小的波澜，北京商报记者
查访发现，9家在京失联
私募中，多数早已人去楼
空。近期，记者进一步调
查了解到， 中融坤瑞、银
河瑞盈、 幸汇财富3家公
司也早已“出事”，失联私
募就如同一颗深埋的地
雷，一旦踩踏就会造成重
大的财产损失，那么遇到
私募公司失联，投资者该
如何维权，怎样才能鉴别
假私募，这成为当下老百
姓最关心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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